
教務處課務組製 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交換生校際選課通報表 

系 所 別：              學系、研究所、碩博士班      年級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學生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

交換學校及系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交換學校課程 本校課程 

課程中文名稱 學年

或 

學期 

學

分

數 

每週

上課

時數 

授課教師中文

或 

英文姓名 

計入

畢業

學分 

預計抵免科目 

學

分

數 

抵免科目

領域類別 

其

他 課程英文名稱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    

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    

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    

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    

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    

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    

 

     □是 

□否 

    

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    

 

說明：本選課通報表請於每學期第 7 週前送國交中心（國外交換）或第 3 週前送研發處（國內交換）核章後通

報教務處課務組辦理學生校際選課資料登錄。 

承辦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院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交中心 / 研發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學士生之出國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數，比照本校學則規定辦理，碩、博士生最低應修六學分或依據與締約學校

協議規定辦理。 

預計抵免通識課程者請檢附課程大綱並加會通識教育中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